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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同期资料检查的通知 

国税函[2010]32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贯彻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加强同期资料管理，了解企业准备同期资料

合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税务总局决定在全国开展同期资料准备情况的抽查工作，现将具体

要求明确如下： 

  一、各省税务机关组织本省同期资料抽查工作，抽查覆盖 2008 和 2009 两个纳税年度，

各地税务主管部门应根据企业关联申报数据，分年度统计本省应准备同期资料的企业名单，

严格按照统计抽样方法抽取测试样本（每个年度抽取样本数量应不低于总体的 10%），并组织

检查样本企业同期资料准备情况。总局定点联系企业的同期资料抽查工作由税务总局大企业

税收管理司另行部署。 

  二、各地税务机关将同期资料检查情况分年度填写《同期资料准备情况一览表》（参见

附件 1），汇总后形成分析报告（分析报告样本参见附件 2），于 2010 年 10 月 31 日前通过

FTP 一并报送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 

   

  附件：1. _____年度同期资料准备情况一览表 

     2. _____年度同期资料准备情况分析报告样本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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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日期：

组织结构 生产经营情况 关联交易情况 可比性分析 转让定价方法

1

2

3

4

附件1

        年度同期资料准备情况一览表

序号 纳税人名称 企业符合准备同期资料的条件
准备同期

资料的机构

同期资料内容 同期资料

整体质量
备注

全省抽查汇总
情况

    我省累计       户企业应准备       年度同期资料，依照工作部署，我省组织人力累计抽查    户企业的同期资料，抽查率达
到       。

填表说明：
1.本表为电子表格，由各地主管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抽查情况在电子件中填列，纸质表格仅供参考；
2.本表“企业符合准备同期资料的条件”栏为复选栏，可以多选；
3.本表“准备同期资料的机构”、“组织结构”、“生产经营情况”、“关联交易情况”、“可比性分析”、“转让定价方法”和“同期资料整体
质量”栏采用下拉菜单式选择，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填列，明细如下：
（1）“准备同期资料的机构”包括“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安永”、“内资事务所”、“公司自身”和“其他外资事务所”；
（2）“ 组织结构”、“生产经营情况”、“关联交易情况”和“可比性分析”包括“具有且内容详实”、“具有但信息不完整
内容”和“其他”；
（3）“ 转让定价方法”包括“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交易利润法”、“利润分割法
息”和“其他”；
（4）“同期 资料整体质量”包括“较好”、“一般”、“较差”和“很差”。“较好”指在组织结构、生产经营情况、关联交易情况、可比性分析
及转让定价方法五个方面均描述详实且有明确的定价方法；“一般”指在五个方面均提供信息，但在某些方面信息提供不完整；“较
差”指在五个方面中有未提供信息的情况；“很差”指五个方面均没有提供信息。
4.追加本表行数时，右键点击复制“企业符合准备同期资料的条件”栏的多选模块，粘贴至追加行对应位置即可，其他栏目不用复
制。

填表单位：

关联购销金额超过2亿

其他关联交易金额超过4千万

承担有限功能和风险的亏损企业

跟踪管理期企业

其他原因

成本分摊协议

资本弱化

关联购销金额超过2亿

其他关联交易金额超过4千万

承担有限功能和风险的亏损企业

跟踪管理期企业

其他原因

成本分摊协议

资本弱化

关联购销金额超过2亿

其他关联交易金额超过4千万

承担有限功能和风险的亏损企业

跟踪管理期企业

其他原因

成本分摊协议

资本弱化

关联购销金额超过2亿

其他关联交易金额超过4千万

承担有限功能和风险的亏损企业

跟踪管理期企业

其他原因

成本分摊协议

资本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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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年度同期资料准备情况分析报告样本 

 

一、总体情况 

我省 X 年度应准备同期资料企业 X 户，使用 X 抽样方法，共抽取样本企业 X 户，占应准

备同期资料企业户数的 X%。其中关联购销金额在 2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抽样企业 X户，占 X%；

其他关联交易金额在 4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抽样企业 X户，占 X%；承担有限功能和风险亏损

的抽样企业 X户，占 X%；跟踪管理期的抽样企业 X户，占 X%；资本弱化的抽样企业 X户，占

X%；成本分摊协议的抽样企业 X户，占 X%；其他原因抽样企业 X户，占 X%（其他原因请具体

说明）。 

二、检查情况 

（一）准备同期资料的机构情况 

我省共抽样企业 X 户，占应准备同期资料企业户数的 X%。其中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准备

的 X户，占 X%（普华 X户，占 X%；毕马威 X户，占 X%；安永 X户，占 X%；德勤 X户，占 X%）；

由内资事务所准备的 X户，占 X%；由公司自身准备的 X户，占 X%；由其他外资事务所准备的

X户，占 X%。 

（二）同期资料内容 

1.组织结构描述详实的企业 X户，占 X%；有描述但提供信息不完整的企业 X户，占 X%；

未提供该部分内容的企业 X户，占 X%；其他情况 X户，占 X%（其他情况请具体说明）。 

2.生产经营情况描述详实的企业 X 户，占 X%；有描述但提供信息不完整的企业 X 户，占

X%；未提供该部分内容的企业 X户，占 X%；其他情况 X户，占 X%（其他情况请具体说明）。 

3.关联交易情况描述详实的企业 X 户，占 X%；有描述但提供信息不完整的企业 X 户，占

X%；未提供该部分内容的企业 X户，占 X%；其他情况 X户，占 X%（其他情况请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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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比性分析内容详实的企业 X户，占 X%；有但提供信息不完整的企业 X户，占 X%；未

提供该部分内容的企业 X户，占 X%；其他情况 X户，占 X%（其他情况请具体说明）。 

5.转让定价方法采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的企业 X 户，占 X%；采用再销售价格法的企业 X

户，占 X%；采用成本加成法的企业 X户，占 X%；采用交易净利润法的企业 X户，占 X%；采用

利润分割法的企业 X户，占 X%；未提供该部分内容的企业 X户，占 X%；其他情况 X户，占 X%

（其他情况请具体说明）。 

（三）同期资料整体质量 

经过对同期资料内容的审查，我局认为其整体质量较好的企业 X 户，占 X%（其中普华 X

户，占 X%；毕马威 X 户，占 X%；安永 X 户，占 X%；德勤 X 户，占 X%；内资事务所 X 户，占

X%；公司自身 X户，占 X%；其他外资事务所 X户，占 X%。下同）；整体质量一般的企业 X户，

占 X%；整体质量较差的企业 X户，占 X%；整体质量很差的企业 X户，占 X%。（“较好”指在组

织结构、生产经营情况、关联交易情况、可比性分析及转让定价方法五个方面均描述详实且

有明确的定价方法；“一般”指在五个方面均提供信息，但在某些方面信息提供不完整；“较

差”指在五个方面中有未提供信息的情况；“很差”指五个方面均没有提供信息） 

（四）企业准备同期资料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 

三、意见和建议 

 


